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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大 凡 對 歷 史 感 興 趣 的 人 ， 對 於 諸 如 1 9 5 4

年，民國十九年，光緒陸年，嘉慶三年，道光

二十八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十一年……這樣

越來越往前延伸的時間符號總會引起莫名的興

奮；而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講，更讓他們興奮

的是記錄這些時間的文字。2 0 0 4年8月1 4號，

是日曆上輕輕翻過的一頁，是永恆的時間序列

裏一個不名的節點，而對於第二屆歷史人類學

高級研修班的參加者而言，卻有著某些特殊的

意義。在這一天，在山西臨汾近郊破敗的龍子

祠主殿裏，我們發現了那些幾經人手，幾歷朝

代 ， 包 含 有 分 水 水 簿 ， 使 水 執 照 ， 立 渠 長 合

同，訴訟呈詞，碑文序言底稿等等的「白紙黑

字」，這些材料生動翔實地記錄了自元以來的

龍子泉水域使水的規矩、秩序以及紛爭、調停

和基層社會的一些基本情況（材料主要集中在

清代）。對於這樣一批豐富難得的史料，在現

場卻引起了一場不小的爭論，廈門大學的鄭振

滿老師在嘖嘖驚歎之餘，建議用數碼拍攝，然

後物歸原處，讓他繼續塵封，或許後來之人依

然會有我輩發現的新奇。而其他老師則覺得放

在這裏，無人保護，恐怕會最終流失，不免可

惜。同樣是出於對保護史料的良好願望，其實

並無對錯，卻是個兩難境地。最後的決定是由

山西大學歷史系負責將這些原件歸還當地有關

部門，妥善保管，而由會務組將部分材料進行

翻拍，筆者不揣愚陋，將其中的一部分民國以

前的材料進行了整理錄入，希望與大家分享這

份興奮，並冀對各位的研究有所裨益。但由於

材料本身的字跡模糊以及個人才能所限，其中

不免有錯誤和疏漏，希望大家在使用時有所注

意。

　 　 鑒 於 這 個 地 區 並 非 是 一 個 大 家 都 熟 悉 的

區域，材料也是不完整而且有相當大時間跨度

的 ， 筆 者 在 整 理 的 過 程 中 ， 參 閱 了 一 些 地 方

文獻，所以覺得有必要對材料中事件發生的地

點、背景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以及對一些材料

中涉及的問題做一個簡單的解讀。

　　這些材料涉及的區域不是一個行政區劃上

的概念，而是以龍子泉（又稱平水泉）發源地

為中心，以十二道官河為發散路徑，呈扇形鋪

開而成的一個面積廣大，跨越臨汾和襄陵兩縣

的灌溉區域。十二官河猶以上游的上官首二三

河和青城河為重，付諸官衙的糾紛也往往在圍

繞這四條河發生。管理系統上，在設立渠長、

溝頭的基礎上，又設有三河督工一職，用來調

解 糾 紛 ， 這 三 河 當 是 上 官 首 、 二 、 三 河 。 這

種跨村跨里的水利組織在山陝地區是一個比較

常見的現象，也一度被日本學者以「水利共同

體」相稱，但究竟水利組織在百姓生活中的影

響力有多大，究竟是純水利組織還是借此構成

地 方 權 威 來 源 的 超 水 利 組 織 ， 還 需 要 做 深 入

的研究才能解答。同時因為該流域牽扯到臨近

的襄陵縣，所以兩縣之間又時有紛爭，這時候

一 般 由 平 陽 府 （ 臨 汾 、 襄 陵 隸 屬 於 平 陽 府 ，

臨 汾 為 首 縣 ） 來 出 面 調 解 ， 在 光 緒 版 的 《 襄

陵 縣 誌 》 裏 就 記 載 有 萬曆四十三年的「臨襄兩

河分界說」，乾隆版的《臨汾縣誌》亦有「水

利記」一篇記載臨襄之爭之事。這其中，官府

只是起到調停作用，所謂「求諸石碣」「訪諸

渠條」，可見地方的「習慣法」在糾紛中起了

巨大作用。在旱田居十分之九，水田僅十分之

一的臨汾，這片區域既是水資源爭奪激烈的地

方，又是臨汾地區較為富庶的區域。

　　在這個水利組織的基礎上，有一個以龍子、

龍母為信仰的祭祀系統。關於這個信仰的傳說是

這樣的：龍子泉相傳水出於西晉永嘉年間。當時

山西臨汾龍子泉水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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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婦人韓氏，在野外遇一巨卵，持歸育之，得嬰

兒名橛，八歲時遇劉淵召民夫築平陽陶唐金城，

橛兒應募，一夜城就，淵妒其能，欲誅之，農曆

四月十五日追至姑射山麓，橛兒顯露原形，變成

一條金龍，鑽向山腳石隙，劉淵拔劍斬之，截斷

龍尾，泉水由此湧出，因稱「龍子泉」，依泉築

池，名曰金龍池，澤潤後世。

　　據縣誌記載，龍子祠創建於唐，元至元十三

年（1276）增修，元太定十一年添增起建廟宇廊

層齋廳等處，明清時又予補葺，現存山門、過

殿、中殿、後殿等為清重修。宋熙甯八年封澤民

侯供自典祀、崇甯五年封靈濟公、宣和元年加封

康澤王，嘉靖甲寅歲遇旱邑令楊呈因禱未應是以

申奏降為平水神。對龍子祠的祭祀即有兩縣正官

每年春秋二次的同祭，又有每年四月十五日居民

雲集、熱鬧非凡的廟會。

　　龍子祠是該區域的中心，祠內碑碣甚多，所

以龍子泉水域的很多大事件都可以在龍子祠裏找

到相關的印記。這也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莫種契

機。這次祠內所發現的材料，除了下面錄入的民

國以前的記錄外，更大量的是建國以後的檔案，

據當時老師推斷，龍子祠可能是建國後龍子祠水

委會所在地。那麼龍子祠這個信仰在國家語境下

究竟是被利用了，還是放棄了，國家權力是以怎

樣一種方式進入這片特定的區域？這些都給了我

們思考的空間。

　 　 再 談 到 這 批 材 料 ， 筆 者 以 事 件 為 中 心 做

了一個簡單分類，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分水水

簿，渠長選舉及幫貼事宜，水利官司（訴訟呈

詞），碑文底稿。

　 　 分 水 水 簿 有 四 件 。 第 一 件 是 光 緒 六 年 抄

錄康熙三十三年的上官首二三河的按地分水總

簿，詳細記錄了地甲的分佈情況，每一甲基本

上為三十畝地，同一戶名在各甲佔地情況比較

普遍，這個甲與里甲之間的關係應該有研究的

空間。在水簿後還附有前代因使水而起的紛爭

及官員調停的記錄，特別是牽涉平陽衛經歷、

兵巡道老爺的職官，可能與衛所有關係。第二

件是嘉慶三年、十四年的使水執照。第三件是

雍正五年上官首二三河使水規。第四件是年代不

祥的掏河規矩。

　　關於渠長選舉及幫貼事宜的三件。第一件是

民國十九年的，詳細記錄了該地渠長充膺的歷史

規矩，以及裏甲廢除以後的改行辦法。第二件是

道光二十五年的立幫渠長督水合同。第三件是乾

隆五十九年立幫貼渠長合同。三份材料都透露了

一個資訊，渠長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使，甚至

有輪到充膺者跳甲以避的。這個趨向越晚近越明

顯，與明代糧長制度有相似之處。那麼渠長，溝

頭這樣的職位真正是沒人想要的位置，還是人人

覬覦的香餑餑？這恐怕需要放在長時段的視野裏

來作深入探究。

　　水利官司（訴訟呈詞）三件。第一件是光緒

三十三年的本河與稻田興訟稟稿，內容詳盡牽扯

人物數量眾多，出場人物有舉人、武生、渠長、

三河總理督工等，人物之間關係即有親戚關係又

有利益關係，深入研究應該能夠探究出當時當地

生動的社會狀況。第二件是道光二十八年上官首

二 三河青城河四河公事志。也比較詳盡地記錄了

另一場使水糾紛，而且牽扯範圍更廣。第三件是

具稟上官三河等頭賈永秀在案（年代不祥），內

容不完整。

　　碑文底稿五件。第一件雍正十三年的廟貌落

成記。第二件是乾隆三十年龍子祠重修重鐵禁口

東石幫序。第三件是乾隆廿三年龍子祠聖母殿重

修序。第四件是乾隆十一年重新龍祠碑記。第五

件是大元至正廿六年龍子祠祈雨有應記。

　　除了這些材料以外，臨汾、襄陵兩縣的地方

誌材料也是比較詳盡的。有萬曆、康熙、雍正、

乾隆、民國七個版本的《臨汾縣誌》，有隆慶、

光緒版的《襄陵縣誌》，另外還有從正德萬曆到

康熙、乾隆、民國七個版本的《平陽府志》，龍

子祠內亦數量不少的碑刻。

　 　 如 果 可 以 將 龍 子 泉 水 域 定 義 為 一 個 「 場

域」，那麼這個以「水」為核心要素的「場域」

包含實體的渠道灌溉系統（包含由此而生的管理

系統）和虛體的信仰祭祀系統。前者由於自然、

人事、力量的變化往往會發生比較大的改變，瞭

解起來難度較大。而後者是被抽象、建構甚至神

話出來的結果，具有文化的力量，因此在歷史的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四十二期  2006.1.15第32頁

傳承中卻往往不容易丟失。而幸運地是發現了這

批材料，裏面不僅有這兩套系統的各自敍述，以

及相互的關聯，更為珍貴的是這些材料透露出來

的基層社會許多方面的情況，雖然有些語焉不

詳，有些只是蛛絲馬跡，但是聰明的學者總是可

以找到切入的方法，通過對這兩個系統歷時性研

究，瞭解他們之間互相利用，互相作用的歷史過

程和歷史動因，並以此為切入點，研究基層社會

的運作，地方秩序與國家制度之間的關聯，探求

民眾、地方精英、政府官員之間的權利、利益關

係，獲得對基層社會的深入理解，作出真正以整

體史為取向的區域社會史研究。

一、分水水簿

（一）按地分水總簿（光緒六年抄康熙三十三年錄）

光緒陸年三月二十日因青城河廩生李茂生李茂林生員閭芝芳私造牌印偽載渠冊浮冒水口一尺八寸

被本河吳維周周樹桂呈稟縣案首二三河亦呈稟縣案為此在伊本河郭明魁家中現係三河督工將伊河

先年按地分水總簿抄錄

                      張光宇騰寫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初一日照郭彭年康熙三十三年簿錄

上官青城河總簿

上官河洞子長四佰四十尺      北三河該分三佰五十二尺

青城河該分南頭八丈八尺

石槽澗洞子西口頭弍丈二尺  該中河掏

西口頭第二節一丈八尺     該青城河掏

�� 該北三河掏

上官首二三河青城準則河共地貳萬零七十八畝

該分水口九尺零□□六毛四系

首二三河共地一萬六千三佰六十七畝該分水口七尺三

寸三分五厘七毛

青城河共地三千三佰七十一畝二分該分水口一尺五寸一

□□七毛三絲

□□河共地三佰四十畝該分水口一寸五分四厘二毛二絲

□□□分水一丈一尺      中河該分水口二尺

      該分水口一尺五寸首二三河該分水口七尺五寸

□□□共稻白地柒百零五畝  該分水五日五時三刻

□□□共稻白地柒百弍拾三畝  該分水五日七時五刻

□□村共稻白地一千一百□六畝該分水八日六時六刻五分

□路村共稻白地五百零七畝  該分水三日十時二刻

以上四村共分俥水弍拾叁日伍時四刻一週

孫家溝渠長李逢元告為祈賜方牌酌定水程以杜爭端以便遵守事緣本河孫家溝共地五百六十三畝六

分通□□水河口五分據孫登科與李時雲爭水相告蒙斷□白今同公直孟守節等酌量河口地畝分數定

立澆灌日時照期使水無得重傷灌溉過期專利誠恐豪霸挽越挨程永便懇祈俯賜方牌庶杜爭端永為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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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上告

計開分定使水日期于后　　下四口共該使水五十三時七刻

廟東頭河尉邦�等共地八十五畝      使水八時一刻

廟西河口尉邦第等共地二十九畝           使水二時六刻

圪塔河口尉有彩等共地三十一畝五分       使水三時

長畛河口李輕海等共地一佰七十六畝五分   使水一日十一時

孫家溝口孫登科等共地二佰四十一畝六分     使水一日五時

西溝十四甲共地四佰三十畝       使水四日一時

□村頭溝一甲

□□泰  一畝   尉世還一畝三分   張太臣  一畝二分

□邦正  五畝   張太臣一畝       張天相  一畝一分

尉邦彥  五分   尉邦彥九分       張太臣  一畝五分

□邦道  五分   張天相一畝       張思賢   五分

張太臣一畝八分 張天相一畝二分 謝家河  尉秉登   三畝

□□常一畝四分 尉四增四畝       尉秉科  一畝四分

□□□一畝四分             共地二十九畝七卜

□□□一畝六分 尉世淡二畝二分   尉五十   三畝

□□□一畝一分 尉五十三畝一分   尉邦泰   一畝七卜

□□□□畝三分 尉秉登一畝三分   席廷珪一畝

□□□□畝二分 李倉   二畝      衛承富三畝九分

□□□         共地三十畝零四分

□□□一十七畝九分 崔亭智七畝六分 李時春四畝五分

               共地三十畝

尉光澗八分     李時春一畝七分   尉世聰三畝

尉秉登一畝四分 尉光澗一畝二分   尉光浙一畝二分

尉光漢一畝二分 尉光潮一畝四分   任得懷三畝五分

□如海三畝三分 尉世康二畝       尉邦正三畝九分

□世荀三畝九分 尉邦正一畝九分

五甲           共地三十畝零四分

尉世豪九畝二分（老君廟）達　祿二畝二分 尉世聰一畝九分

尉世礦三畝四分 尉得謙一畝七分   衛承祿三畝八分

李應祥三畝一分 尉廷梅四畝一分

七甲           共地二十九畝四分

尉世礦一畝九分 尉世恩一畝七分   尉邦如二畝八分

尉邦登一畝二分 尉邦彥一畝四分   尉五十二畝九分

尉邦泰二畝二分 尉世恩一畝七分   尉世完一畝二分

尉邦泰四分     李  倉六分       李輕臣二畝四分

李年成一畝     李時春五分       尉孝先七分

李時春三畝九分 李進孝九分       李應祥二畝

李時春二畝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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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甲              共地三十畝

李時春二畝一分 衛成甫六分       衛成祿七分

□的尚二畝     衛世日功四分     衛世顯四分

□輕海四畝三分 尉成祿二畝五分   李朝雲一十三畝

李時春一畝二分 李應祥一畝       李時春一畝二分

□□兒六分     共地三十畝

九甲

□□□一畝二分 李   倉九分      李朝祖九分

□□□九分     李   倉一畝六分  李應祥七畝五分

九甲

□□□一畝二分 李倉九分 李朝祖九分

□□□九分  李倉九分 李應祥七畝五分

□□□□分  李朝有二畝三分 李太周二畝三分

□□□一畝  尉秉登一畝 尉光潮一畝

□□□一畝  李應祥一畝 尉光祖六畝五分

十甲 共地三十畝

□光祖六分  尉光漢九分  尉秉科九分

李應祥二畝  尉秉南一畝  尉登云一畝三分

尉光成五分  尉□□一畝二分 尉光祖六分

尉朝松五分  尉王狗二畝  尉朝用二畝四分

□進成一畝三分 尉孝先一畝四分 尉成統一畝二分

尉光教一畝八分 尉世浪二畝八分 尉世显二畝七分

尉亭佑四畝九分

十一甲 共地三十畝

尉世澤四畝七分 張孟春二畝六分 楊朝京五畝六分

吳文節四畝四分 孟好義四畝  尉邦泰五畝七分

李祿一畝七分 叚景虎一畝八分 李祿二畝一分

十二甲 共地三十二畝六分

李祿二畝三分 張天相一畝六分 李祿一畝七分

范文富三畝  李祿五畝  尉文學五畝四分

尉邦道一畝九分 尉邦彥一畝八分 尉邦泰一畝二分

王天爵一畝三分 席廷美一畝一分 王天爵一畝二分

尉光登一畝  尉廷美一畝一分 張朝相六分

十三甲 共地三十畝零一分

□天相六分  范文沖一畝  尉承相二畝三分

□世昮五畝七分 張天相一畝二分 尉世增二畝九分

□邦貴四畝二分 尉世豪四畝二分 尉承相五畝二分

□承祿二畝六分

十四甲 共地二十九畝九分

□□祿三畝五分 李應祥六畝三分 徐廷金三畝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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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三畝八分 尉邦正一畝九分 尉邦如四畝五分

□□□□畝九分 尉邦如二畝八分 尉邦道二畝

□□□ 共地三十畝零三分

□□□□溝

一甲

□□□□畝四分 李世登二畝六分 李朝祖六分

□□□□分  尉登科一畝四分 李倉九分

□□□二畝五分 尉光潤一畝  李時春三畝

□應祥三畝一分 衞登雲二畝五分 衞承祐三畝五分

□光潤一畝二分 王大□一畝七分 王大明一畝七分

□大章一畝五分 席廷珪六分

二甲 共地三十畝

□廷畦一畝九分 李朝臣二畝  李有財二畝二分

尉根寶二畝三分 尉邦祐五畝七分 席廷畦二畝

尉邦貴七畝二分

四甲 共地三十畝零二分

尉邦貴一畝八分 尉廷臣二畝九分 尉邦務二畝九分

尉世淡二畝三分 尉世勒二畝三分 尉光教二畝四分

尉光平二畝  尉光才二畝二分 尉邦彥三畝四分

尉世淡二畝  尉世暴二畝二分

五甲 共地三十畝

尉世昮二畝二分 尉世增十一畝二分 尉有命二畝

□邦世八畝三分 尉邦恒一畝  尉白六畝

蔚邦銳三畝五分 尉有香八分

六甲 共地三十五畝

□尚德一畝七分 尉彥明二畝九分 尉彥戎三畝七分

□邦務一畝七分 尉世宰二畝  尉世相二畝一分

□□昮四畝  尉世毫十一畝九分

七甲 共地三十畝

□□□一畝  尉秉□一畝四分 尉秉登二畝九分

□□□□畝二分 尉承祿三畝八分 尉廷白一畝六分

□□□□畝四分 尉淂謙一畝九分 尉邦和一畝五分

□□□一畝五分 尉邦彥一畝二分 尉世重九分

□□□一畝五分 尉有彩一畝九分 尉世還三畝五分

□□世孟八分 尉世增一畝

八甲 共地三十畝

尉世增一畝三分 尉邦喜三畝九分 尉世增二畝

尉彥榮二畝二分 尉世蓁一畝二分 尉世增五畝二分

尉邦聰一畝五分 尉彥榮四畝一分 尉光平五分

尉光平三分  安天王三畝五分 尉光教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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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世耀四分  尉世淡四分  尉邦愷一畝

尉光平一畝  尉光才一畝

九甲 共地三十畝

尉世荀三畝七分 尉孝先五分  尉世毫二畝

尉光明二畝二分 尉邦王二畝一分 尉邦聰一畝

尉廷臣五分  尉邦務五分  尉邦瑾八分

尉小來八分  尉世增一畝三分 尉朝用一畝三分

尉大聰一畝  尉世精六分  尉世□六分

王彥□一畝二分 曲長僧五分  尉光登五分

尉光平七分  尉光教六分  尉孝先四分

尉光教三畝六分 尉朝相一畝二分 尉廷茂八分

十甲 共地二十九畝四分

□光教八畝九分 尉應元二畝五分 尉公讀三分五厘

□自修一畝三分七厘 尉公讀一畝六分 尉承美一畝七分

□承緒二畝四分 尉承業一畝九分

□登顯一畝  尉承緒二畝五分 尉承業一畝九分

□□□九分五厘 尉應奇九分五厘 尉有山一畝一分

十一甲 共地二十九畝八分二厘

□□□九畝  尉德柱一畝二分 尉邦恒一畝六分

□□□□畝八分 尉承美一畝     尉有成一畝

□□□□一分五厘 祖師廟六分  尉有辛一畝二分

□□□□□畝 尉應吉四畝  尉應昌四畝二分

□□□□□畝

十二甲 共地二十九畝五分五厘

□□祐一畝五分 尉登雲三畝  尉光祖二畝

□秉科三畝一分 尉秉梅三畝一分 尉邦聰一畝五分

□登林一畝三分 尉邦□一畝三分 李鎖□四畝

尉世聰三畝七分 尉邦聰一畝  尉拜務五分

□  虎二畝二分 李倉二畝二分

十三甲 共地三十畝零二分

徐家井   程應才二畝  翟光智四畝

徐邦勝五畝五分 候家元三畝六分 衞進才三畝

張有明一畝  黃德勝一畝  姚滿倉三畝

張德才四畝  張進表四畝  楊淂時四畝

李承山二畝  尉□會二畝  翟應芳三畝

王時勝一畝

  共地四十畝零六分

孫家溝一甲

孫登科十一畝五分 李天仁三畝七分 孫國現一畝五分

孫□□三畝五分 孫為木一畝  孫為□三畝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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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邦仁一畝五分 柴邦貴一畝一分 柴志成九分

柴漢臣九分  柴一方九分

二甲 共地三十畝

□世相三畝  崔世憕二畝  崔崇一畝一分

□□忠五分  李尚忠一畝六分 李尚孝二畝九分

□登科二畝  李小衣一畝  黨胎子二畝四分

□邦林一畝二分 黨東□一畝一分 孫朝□一畝六分

□□賢一畝五分 郭大為一畝一分 李天信一畝六分

□□□一畝六分 郭大□一畝一分五厘 郭大松一畝一分五厘

三甲 共地三十畝

□□□   郭大松一畝  孫如宰一畝五分

□□□□畝五分 藺邦林二畝  藺邦照□畝

□□□□畝九分 徐希志一畝四分 徐元木五畝五分

□□□一畝三分 徐希契二畝九分 徐希稷二畝五分

□□祿二畝二分 王伯方五分

四甲 共地三十一畝八分

□□進五畝  張尚義四畝七分 王伯方四畝八分

□守道二畝八分 徐元節四畝  徐元專二畝

□登選一畝三分 徐希孟一畝八分 徐希稷九分

□希高一畝四分 李杜□一畝三分

五甲 共地三十畝

李憲章二畝  徐人鳯一畝五分 徐從義一畝

徐元松五畝二分 鄭□六畝四分 孔廷玉三畝三分

徐元澄四畝二分 李逢羊六畝四分

六甲 共地三十畝

衞良皮二畝  孔大姜二畝  徐從義三畝

徐直四分  尉邦吉二畝九分 徐之遠六畝二分

尉光才一畝五分 徐希信一畝四分 徐五行一畝四分

徐之遠二畝二畝四分 孔尚□三畝四分 孔廷甫一畝五分

徐登周二畝一分

七甲 共地三十畝零二分

徐希四畝二分 徐登富二畝二分 徐元松一畝八分

徐希東一畝九分 徐光輝二畝四分 徐元澄二畝四分

□天受三畝八分 孔□□三畝三分 徐朝用三畝四分

□元程三畝四分 徐之行一畝七分

八甲 共地三十畝零五分

□時虎一畝五分 徐白漢二畝  徐之蘭二畝五分

□□元一畝四分 徐之行四畝六分 徐登山二畝

□□府一畝  徐登雲一畝五分 徐登科一畝五分

□□□一畝五分 徐之龍八分  徐承祖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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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地二十一畝一分

□□□   尉邦佑  孫登科  尉世毫 

□廷惠   李逢節  尉世恩  李朝雲

□□錢準則河十分之內一分下餘四村照水分攤

青城村  一二六五

澗頭村  二三二四

泊庄頭  二三八二三

界峪村  一六四三五

□□河水分規

□ 本府老爺批據平陽衛經歷司陳公審明實禁革大害究正□安民斷分水日較定溝田水之均矣解蒙

兵巡道老爺詳允冊卷存照清為上官北三河共地壹萬四千三百三十八畝一分晝夜澆灌一溝為田四百

畝溝程三支伍二溝以十二分日之十余水限叁拾五日拾時一刻一週此為實等也其河有遠近不一滲渠

水難於本地務錯時刻不為紊週也自下而上週而復始挨迎灌田永杜民訟導守者矣一各河溉田經流水

處但有勢惡土豪似前不悛恐歸違條強用邀截及盜決懸堰澆灌一畝夏罰麥一石秋罰米一一石多寡通

算充官公用擬問不應一至叁畝五畝者照依盜水灌田耕種坐贜准竊盜論罪一至拾畝以上集眾傷人此

即為十惡欺抗上例紊亂渠規故殺萬民照例充軍□三形先將伊水追捕使水之家各得枷號溝日發落施

行□□澗稻田共折水地二千零八畝六分頭輪水週稻田下種以□□常川量取水足用一沿河流水地處

敢有強梁勢豪□睹行截邀帶灌白地分畝者照渠條科罰倍罰米麥□□管水人役罪亦如之一稻田使水

各照原額河口一處公□□許妄澆稻田強豁懸堰違者號令遊河示眾加罪□□□澆灌沙糖圍地舊規截

取上官上中等河通水額□□□□□畝校尉酌量渠長跟視如敢貪賣官水賭澆□□□□□□寡其地入

官通究治罪一各河灌田使水尚□□□□□□滲渠水難以定時一至清明上水流至本地為□□□□□

日時隨牌使水一管理渠長務要協心跟水□□□□□理整入恐貪賄違錯時刻坐以王法論罪□□□□

初全八溝澗以下古額三橋趕工為始如遇□□□至者公也照尺丈分天分工上至金龍池津湧出源□□

至地以集速完以通壅塞以疏河開一河溝村使水灌□自下而上則上矣邀決之患水到本處支河自上而

下明□矣走泄之虞其複空刁新二溝系逆流遠河之尾不□走泄之限支河底淺自下而上次予挨行一上

下支河□有盜決水口許領本管溝守禁諭看守如違者先將□甲及盜水之人輕則渠長處治重則呈官照

例科罪究懲一上下河路堤堰陡口漏泄不堪務要渠長日視工費銀兩照地攤辦以備灰石匠作修理堅厚

庶蜜之津一春夏秋冬四季使水於泥芹用等物草壅漫水微渠長使令堰子轉帖曉諭溝甲人夫各帶鍬钁

鉤鐮應用等物剜撈泥草疏通水便庶不誤期一選渠長三名以巡水而司掌管簿籍乃地廣之家頗曉水利

調理民情之訓不論溝村多寡各照本河村分行水決序每村一年之更替一簽報堰子任意渠長派用至此

冊破亂矣考不知後何欽此筆止

（二）嘉慶三年、十四年使水執照

嘉慶三年、十四年使水執照

復始各遵照時刻使水不得異說如有強梁□□□□□□□□□□

水首二三河照依方牌科罰不得徇情□□□□□□□□□□□□□□

科罰者送  官治罪此係首二三河情願□□□□□□□□□□

同一樣三張永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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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刻日期開浚

一首河計地壹拾貳溝半   應分水弍拾　□□□□□□□□□□

一二河計地柒溝         應分水拾弍天□□□□□□□□□

一三河計地拾六溝半　应分水弍拾捌□

一每年自清明前三日上水行程十月初一日止程□□□□□□□

一各河灌田使水尚且遠近不一流水難以定時□□□□□□□□

于本地為始各依分定日時隨牌使水管□□□□□□□□□□

心跟水定時挨灌如為時刻者照依方牌科罰□□□□□□

一三澗稻照依方牌

嘉慶三年   二月   十五日公立

立執照人河北村叚云順等因雷鳴水潼石�堰並洞子□□下渣無所出同人說明除洞子口一丈四尺外

叚姓將石灘甲子地從北二丈情願交五河推渣二□□□□許往東淘水渠一道此時五河出錢陸千整永

為備糧之賞□□錢包納並無異說倘日後有爭論叚姓一面承當與五河無干又西壠下往南水渠一道恐

口無□□□照存照

                               叚  大

嘉慶十四年七月初九日立執照人   叚  □

                               □  □

                       柏榮火  

            同中人     張天章

                       申全忠

（三）上官首二三河使水規（雍正五年）

上官二首三河奉

府縣老爺批示疏泉淘河工程既完總理渠長公議使水據上官一河共計三十六溝自夫定溝起至楊進溝

終每溝用水弍十四時挨次輪流週而復始以日出日入為度誠恐日久弊生法不能行故立一樣合同三張

永為照用

公議水至澗頭村起夫撈渣一日此日不算使水日期批用

                             　　　張永進

雍正五年##三月##十七日   立合同人  喬  珣

                               　　李逢金

此約年年傳流渠長為照不許失悞批照用

               

             蘭洪章  係三河

             秦于脊  係三河

             秦永裕  係首河

             吳  瑞  係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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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理同議人 張  潉  係首河

             張希載  係首河

             張後彥  係二河

             張  韜  係首河

             張玉言  係二河

             姚建功  係三河

立合同上官首二三河士庶 喬宗孟 崔維城 徐承顯 等緣上官河澆灌一十八村水規各例載在方牌遵

行已久惟近來人心不齊上流各村祗知自私自利恃強邀截屢亂水規滋訟不休為此三河公議除東宜澗

北周家庄孔家庄寄家庄五村地居上游不願隨眾外現在十四村公立合同如有干犯程況盜水

（四）掏河規矩（年代不詳）

右當日掏河云：定係二河或三河私添一筆希圖□□逆掏不知首河所存上官河水規簿第十條分明載

掏河自上而下諸事俱便振古以來不能改轍倘若逆掏一則丈工開□□神倒眾三岔口起工上下往返大

不順便二則積水淹□□□較順掏夫役更苦三則洞子掏成瀉水勢必下淹四則□□禁口青城河上中河

挿工工到遲早必多蹭蹬凡此不便之處□三河所執無印水程簿載掏河自下而上深以三尺為則一疑□

年正月二十日在迴光寺五河議話首河諸公駁伊所執水簿□□錄十疑係二河私自擬開並非上官河通

行規程既無印信□□紅□簿面明寫上官第三河水程簿又另寫洪簿二字明□□印無紅以洪字借紅字

音混賴反覆辨別伊等理屈詞窮仍然依舊規自上而下順掏謹志於此以告來者

二、渠長選舉及幫貼事宜

（一）臨汾縣縣長米□□□（民國十九年）

                          □□事公所

為諭遵事案據劉村臥口村南劉村段村□□徐桐蔭史連陞張濂王淩霄張步青秦增張巽刁復榮王人英

秦祥雲李玉興柴泰星侯興元秦殿□喬仰斗王福貴等為呈請查核備案並准俯賜諭令以資遵行而使水

利事緣上官首河由龍子祠引水灌田共有地十二溝又半溝每溝四百畝統計五千畝有奇所有渠長一職

關係四村人民生活責任甚大惟向來按官亦里二南里段村里三里依規分配充膺曆年久遠貧富變易有

地者不盡義務無地者無得避免顧名思義實非完善且里制去消舊法自不適用加以無名之耗財大多渠

長之虧累甚鉅人民之負担亦重況時值旱歉辦事人等對於修治溝洫自應力為整頓而冗費浮耗亟宜節

儉以紓民財公民等思維至再認有變通之必要因斟酌情勢渠長一職應改為按溝次序分配並以地畝多

寡為標準及全體辦事人等亦稍為另行組織酌擬數條附後呈請鈞裁如蒙恩准並祈諭令劉村上官首河

辦事□□以資遵行實為德便等情並附上官首河渠長溝長組織□□□□批示呈暨規程均悉衿紳等以

上官首河渠長溝長□□□□□□另擬組織規程□□□□□□□□論令該河□□所試辦可也此批掛

發外合□□□□□□諭令該可所□事人一體遵照此諭

附抄上官首河渠長溝張組織

一上官首河共十二溝半地每溝向分十甲□□□□節即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共計

六十三節

一輪充渠長向由官亦里二南里段村里三里依規分配茲里制既除應按溝輪充即從夫定溝第一節開始

依各溝原來次序凡第一節輪畢後再輪第二節餘可類推計六十三年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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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渠長一職因居地密切之關係限於劉村臥口村南劉村段村四村但向來不在三里應充渠長之戶口如

係四村居民或其居年為法律所承認而所有之地在規定範圍內者得充渠長不得有外視及避免之情事

庶義務與權利平均

一公舉下年渠長由上年紳衿及十三溝長協同四村村長副先在地畝簿內檢其本節有地並核算其在上

官首河所有地畝數本節各戶口實多者為合格但上官首河渠長□龍子祠水利之領袖如其人品卑劣或

有刑事處分未滿顯要耽誤水□□舉人得拋除另議次多地畝之家充膺之惟舉定之後由紳衿□□□呈

報縣政府立案請示被舉人不得推辭以重水利□□□□

一協助渠長辦事人等□□□□□□溝長但溝長有名無實此後各□溝長□□□□□□渠長同負□□

取消十五督工□□□□□□指揮監督地位以□錯誤與流弊至□□□□□□□□

一除渠長一職業由溝分及地□□□有各溝溝長應由上年全體人等檢選出本溝有地□□□品端正熱

心公務者為准不得純取地畝多寡致礙□□紳士七人由新渠長與新溝長商請又按距離與戶口關係劉

村出紳士三人溝長五人臥口村及南劉村出紳士二人溝長四人段村出紳士二人溝長四人

按南劉村與臥口村為聯合村南劉村須出一人紳士或溝長

一渠長一職任期一年以義務重大之關係一週之內不令充第二次渠長但已經分居者仍按規推舉不得

藉口溝長任期二年每年更換至多不得過半數以資熟手至紳士既由渠長溝長商請因與各河有關係則

以聲望素著深知水利者擔任可不拘任期

一河上發生疑難事件得由河務人員知會四村村長副公議辦法

一以上數條不過粗具大要如有來□□□改至辦事細則另定之

民國十七年

茲因上官首河渠長□思□□□□批准在案因於民國十七年陰曆十月二十三日在劉村□□□□□□

□長副會議逐條研究一致通過為或□生事故村長□□□□□□□任因各簽名蓋章於後以昭信守此

據

計開

劉村村長       李興萼   

村副  張漢相  靳秉義 徐登賢  張洪猷

臥口村村長     賀人傑   

村副  張清春  張  瀚

段村村長     王廷弼   

村副  □興傑

渠長一週表

一夫定溝一節，二張酒務一節，三南劉村一節，四刁新溝一節，五辛息溝一節，六劉家溝一節，

□□□□□□□□□□□□□□□□□十二老溝一節，十一衛家新一節，十二官溝一節，十三史

半溝一節

十四前溝二節，十五前溝二節，十六前溝二節，……二十六前溝二節（中間省略處為依次類推）

二十七前溝三節，二十八前溝三節，……三十九前溝三節

四十前溝四節，四十一前溝四節，……五十一前溝四節，前溝節完不輪

五十二前溝五節，五十三前溝五節……六十三前溝五節，週而復始

右表因為試辦一年所有原章輪充渠長一條本河紳士既十三溝溝長並四村村長副覺得原章劉村應

四五年渠長始得到臥口村南劉村至此又必三四年始到段村權利義務隔離太遠因擬每間四溝充膺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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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辦法同人等認與原章無大出入即據原章第九條通過作為有效惟本河前十二溝均係完全溝分史半

溝只有三節易生誤會因明列六十三年之一週表俾一目了然以資存查時在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並於

第四條未滿下增並其他關係五字

水河紳士

徐桐蔭，張濂，史連陞，張又青，王淩霄，刁復榮，張桂

十三溝溝長

葉泰星，張漢相，徐登賢，秦殿華，喬仰鬥，李登，秦彩雲，張清春，劉文衛，許連第，侯興

元，王廷弼，劉光戢

四村村長副

張金選，郭仰賓，徐登村，張為獻，徐文珖，□□□，王廷弼，屈生駿

（二）立幫渠長督水合同（道光二十五年）

立幫渠長督水合同

立幫渠長督水合同文字上官首河   二南張傅 官亦裏景文明  叚村劉書傑  等情因歷來充膺渠長

包錢苦累往往家產難保以故輪到各甲人人畏懼舉報者乘其不備膺者臨期遠逃滋事興訟紊規誤公

皆由於此前乾隆五十九年三里立有合同五千畝地除抖掏河夫錢外另抖錢四十千文幫貼渠長酒席等

費於春季齊錢後全□至於督水四輪一切花費尚屬渠長包墊受累太甚今合河公議自道光二十五年為

始較水旱之中以為常地畝中又公幫渠長錢□□作督水四輪之用於冬季齊錢後全□有餘不足盡在渠

長、此系人心所同各無異說誠恐後有阻滯立合同一紙□□□□□□渠長交代永遠為照

附開公議更定舊例數條

一開廟祭神胙肉渠長督工以及巡水宜均領神惠□□□□打肉每里二十四斤共七十二斤舊渠長每里

打六斤仍遵舊規下餘五十四斤公定由渠長經手除己身胙肉□□□□□□各半斤新舊巡水各一斤一

墊飯一節近來多系渠長包墊今議□□□□□□墊飯一概酒肉入公不必著渠長再包一公雇巡水二名

一年聽用向來公□□□□□□□□渠長包出、公中共出共食錢十六千文   其餘公出各項  詳見

□□□水總冊

道光二十五年十□□□□□□□

補遺一條

張恭肅公奉祀生前偶失頒胙肉道□□□

渠長時經總理督工楊健公張□公三憲□

興三裏紳士一例送帖拈香頒胙肉一以昭不私

一以補紅簿所載上香相公之缺前頒胙條內□□□□

辦事人等商明補書於後永遠為照

                  　　　 張學訊

                         劉  震

                         張  綸                 

                         張兆熊  

                         張  認

                         喬學仲

王爾榕

任世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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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

水合同三里人             景文明

劉書傑

楊國柱

劉  珽

□□峰

張其盈

張□文

喬  霓

王希武

（三）立幫貼渠長合同（乾隆五十九年）

立幫貼渠長合同

立幫貼渠長合同文字人上官首河喬宗孟、孫世衍、王堂禧等公議□□□長凡充應者其晝夜奔馳勞

碌固不以言而顧□□□□□酒飯其費用不貲更有難以枚舉者會事非數□□□有事則家產難保所以

每逢舉報臨期人人迯避□□□居甚至舉報之甲挾利秉意掩其不備如同捕捉兼□□賄行私舉報失宜

廢公遺害訟端滋起其獘皆由於渠長苦累難辦毫無幫貼之故也今合村人議定自六十年為始每畝地除

齊掏河夫錢外復又集幫貼渠長錢八文統計合河一十二溝半地每溝地四百畝共計五十畝應幫貼錢

四十千文務於開春掏河之先公齊夫錢外每畝齊錢八文以給渠長私自費用不在公同掏河之數至挨里

挨甲充應舉報□照前現不淂紊亂而應該充膺渠長之甲湏於舉報臨期之前議定可應者二人舉報者揀

擇而披其各里各甲私自徵幫亦可不必定例此係合河眾口一詞並無異說惟恐沒有阻滯故立合同一紙

着新舊渠長輪存以為永遠之照。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吉日公立

立分水合同首二三河渠長督工等情因興工使水原為灌田累年人力懈怠摧督不嚴以致一年之中僅可

澆一次二次每逢天旱人皆蒿目今首二三河公議每□□弍拾壹時首河照時刻日期完足二河經水二河

時刻日期完足湏三河經水三河時刻日期完足首□□□

三、水利官司（訴訟呈詞）

（一）本河與稻田興訟稟稿（光緒三十三年）

稟控稻田霸水稿

具稟上官首河督工渠長舉人張寵等為率眾霸水藐法亂規懇□憲拘案逐一澈究以整渠規而安水利事

緣舉人等上官首河與二河三河同源使水按地多寡分定時日輪流溉田自清明前三日上水自下而上挨

次澆灌頭輪水週不興工之三澗稻田各具領字量水大小放流一天各遵舊規毫不容紊有行浧方牌載明

呈驗事起昨初二日二河澆畢三河接浧忽有稻田地戶孔家莊徐沙嘴徐保子徐正順東宜村李進朵生姓

澗北村景金玉周家莊鄧天保等均要領水舉人等傳集各河同議條規載明頭輪水週照章具領現今二河

雖週三河尚未經灌理不應領而伊等嗔不遂意胆敢於次日率領地戶數十人各執農器橫截霸水凡稻田

之處無不溉遍而三河執浧渠長王義與其辦公者竟未聲張舉人等查知即□集各河詢其情由而三河總

理李士英與二河高通漢等兩相勾通皆因各有稻田不按河規理處竟與地戶同口一詞時有三河同事人

姚永明李維樅周正祥等出言不遜直云從此改規為稻田定局口雖無據而霸水現在推其故伊等主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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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地戶仗恃伊等顯而易見舉人等自思辦渠事全憑渠規如此違規行霸水程無法行矣為此叩乞

青天大老爺恩准拘案施行      四月十三日遞

批  

據稟渠規上水後首河二河三河澆畢方應輪流稻田四月初二日二河澆畢正該三河接澆乃徐沙嘴□□

三河總理李士英等勾通均因各有稻田不守□□章截堰霸澆両日等情准差傳查調渠規□

訉究斷

灌一溝行浧待三河澆完猶可安種稻苗今伊忽又更為二十四時八十餘日而一週始畢自清明日上水三

河澆完到五月中旬分秧已遲月餘又不能改種別物二千零八畝稻田不無蒿目之歎□等與二河高通漢

等按章理論大非伊等之本心事迫無奈李文盛等始查咸豐七年之碑乾隆五十七年何　憲批准舊章首

河頭輪水週即應領水今二河已週仍不得領豈首二三河之水權操於一人手乎況水交三河遲延於伊等

涉放水兩天去歲業有成規而伊又揑無名徐沙嘴率眾霸截勾引□兩河人等以為各私其已不思水在伊

河澆灌霸截猶可已交三河何得為霸似此虛妄誣稟若不祈　憲作主查明核斷則稻田之民受苦於無疆

矣為此叩乞

批  與李文盛等稟同批

訊得上官河向系首二三河雖事明時方牌及渠冊澆地親稻新至今已更□多次未可拘執前親總以現在

情形為影查首河自清明前三日上水計廿五天澆畢接澆二河十四天三河卅三天共七十二天為一輪按

方牌載三澗稻田共計稻地二千零八畝六分頭輪新週稻田下種以畢常川量取水共用等語此係明崇禎

十五年親程於時係由一日一夜澆地一溝既為十八時澆地一溝較之現在廿四時澆地為□久暫不同在

前重則無悞稻田下種之□在今日若俟一輪七十二天澆畢再令三澗稻田領水則已遏時苗已槁矣詰問

稻田下種分秧向在立夏小滿苗令計算正首二河澆地於限已

稻田挿訟人李文盛等訴稿

具稟李文盛柴百朋徐行弟衛自林秦天仁徐兆祥等為勢減澗水妨种害民懇   憲驗碑文而正渠規重

夏種而救民命事緣上官首河柴麗珍仗舉人張寵之勢稟徐沙嘴一詞查領水並無此人等理宜陳明陳得

首二三河古有三澗稻田在二三河地界內每年下種許其投約領水西宜村五龍廟四河公所有碑可考碑

文附後又有乾隆五十七年縣主何大爺批准章程十條下種之時每一河澆灌具領放澗有卷可查龍子寺

亦有嘉慶十年碑記稻田之下字跡全行刊毀若非柴麗珍意欲勢滅澗水誰肯損碑飭  天細思其故存心

已久昨初二日三河公所議話時值夏種□等按規領水二三河督工渠長議得照章放水不違農時惟柴麗

珍一人執定頭輪流水週一詞決不容領不思分秧原有定期昔十八時澆灌一溝頭輪水週不悞稻田夏種

自嘉慶十年改為二十一時行浧種稻已遲所以方議夏種須水之條每一澆完放澗之規遵章辦理歷年久

遠故去年二河輪水週水澆三河先放澗水兩天今仍議放水兩天不為越規而柴麗珍執意不從前二十一

時行程種稻猶以為遲今頭河忽又更為二十四時澆灌一溝若待三河澆周到五月中間不能改種別物使

貳千零八畝稻田盡成空地似此忍心了害眾天理何容況伊等頭輪水已週何樂不為若不祈  憲作主吊

驗渠冊則伊任意改章訟端念熾不惟今歲不能下種而常川足用之水將為一人廢弛矣為此叩乞  四月

十八日遞

批　侯□驗渠冊章程條卷差集訊斷碑文附

三河總理督工具訴稿

具訴李士英李維樅姚永明陳炳瑞周正祥王義等為擅專渠事揑名誣稟事緣上官首河柴麗珍等以率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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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截等情仗舉人張寵控稟等一詞等理宜陳明陳明得昨初二日武生李文盛等為稻田下種在急投約領

水查木牌一條有三河頭輪水週常川量取水足用之言伊等執不先領但時有轉移法有權變彼時按十八

時澆

上官首河人公訂

光緒叁拾三年四月十三日當堂遞字詳錄

本河與稻田興訟稟稿

覆稟底稿

具覆稟上官首河督工渠長舉人張寵等年詞在卷為斂財鏖訟串通扛幫祈憲吊驗渠冊方牌合同究斷以

重水利而絕訟根事緣舉人等以率眾霸水等情稟控徐沙嘴等在案伊等罪覺難逃退縮不前惟串通李士

英等而且鳴鑼飲歛錢故使武生李文盛等挿訟投訴均蒙天批差傳不當再賣但伊等堅執偏見強辭狡賴

舉人謹以照然可考之规歷歷詳陈陈得举人等首二三河統計三十六溝灌田一萬四千□畝之多每年興

夫掏河費錢數百緡尚不能越時澆灌而稻田不興夫攤錢平白使水猶不遵規即要爭先聲雲領水無沙嘴

之名徐沙嘴即徐和尚伊等藏頭露尾正李文盛等入手挿訟之隙耳舉人等查渠冊並無稻田水分惟嘉慶

三年因天旱渡水不嚴閣河公議仍依方牌約定每溝二十一時澆灌特立合同兼載稻田照依方牌領水一

條輪行七年之久僉謂意義法良白地稻田俱無異詞誠恐合同久而有失及至十年附勒於碑相載仍舊有

碑可考碑文總冊並方牌合同臨審呈驗獨伊等心懷叵測云稱五龍廟有碑署均存着何前数十年不奉行

定章今李文盛仗仱伎倆竟以五龙廟捐資之碑為是而以方牌水浧舊規為非安誣舉人等更為二十四時

行浧每河皆然非舉人等獨異現有雍正五年合同鈐印標硃伊両河失遺舉人等存守及光緒六年亦因天

旱水小公議照舊另鈔一樣三張各執其一當即遵行二十四時一溝而□田亦無異詞當斯時也李士英與

高通�係兩河總理又係叔伯弟兄出繼高姓是□□人趁此際會以各有稻田之言誘相勾通霸灌稻田所

以稻田人與二三河□□□□□□□秧亦遲獨不思首二三之地工費浩繁水未及輪流□□□□□□天

旱既以流輪亦有時足水移不得澆週名雖水地不能□□□亦常耳更誣去歲有領水成規但去年二河澆

畢三河接浧伊等盜灌稻田□□舉人等照章理較伊等認過賠罪下不為例今又復蹈前轍法理何容似此

串通□挿訟霸水亂規若不祈  憲照章懲辦誠恐效尤蜂起訟無休日矣為此叩乞青天大老爺恩准吊驗

渠冊方牌合同究斷施行

（二）上官首二 三河青城河  四河公事謹誌（道光二十八年）

上官首二 三河青城河  四河公事謹志

豬首地  呈詞底稿  道光二十八年夏日錄

昔龍子祠小廟三間處民禱雨有靈因郡守請宋熙寧八年封澤民侯供自典祀崇寧五年封靈濟公宣和元

年加封康澤王大元太定十一年添增起建廟宇廊層齋廳等處

降稱平水神者累查無考證因閱歷代封卷始知平水神者緣嘉靖甲寅歲遇旱邑令楊呈因禱未應是以申

奏降為平水神

平水龍子祠後有水母殿由末已火初不知其何謂按平陽誌覽其古跡見有載晉永嘉年間韓媪育蛋遺事

而知

康澤王之功德济及無窮者實由我

聖母之孕育以啟其端也

具呈人生員關欽（明德、孝道）等為率眾奪水仗勢違簿恃矜捕訟串役立碑懇  懸提盡吊簿以除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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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事緣等有豬首渠一道每月初一十五在上官河挿籤搭壩行程使水又有上流趙半溝亦在上官河其領

澆灌並無定期俱係紅簿注明舊規雍正年間上官河與趙半溝與訟首趙半溝占定 等日期著 等改為初

二十六至今多年各無異說去年三月十六日上官首二三河並青城河渠長許達等率領各河巡水張太等

阻撓等不着挿籤　等勢不相敵忍讓不較至四月初二伊等又來　　鬧更甚焉  等無奈喊東許達等於 

軍蒙批候傳訊詎意黨惡景文明等出頭訴呈代為開豁蒙批候訊奪及至十三日客庭質訊被告人無一

到案揮訟人一擁上堂   軍憲不容 等回話命照紅簿具詰 等因初一十五河內無水之由未得陳明於

十四月遂另具一呈蒙批按粘等遂遵批具結蒙批准結及景文明等優未滿立正於二十一日又揑稟一詞

批有  等朦混具結一語遂傳  等二次到案並無堂訊揮令  等另具一結 思遵批具結何為朦混如果

朦混何批准結無奈含冤結案以求脫身乃不謂景文明等簿步進步遂串通書役張登第立碑衙前載□等

永不許挿籤障堰一條則紅簿難有両日水程而碑記是不著　水等於六月二十三日串役立碑控於府　

愚蒙批移知　軍所覆訊核斷待至七月二十日　軍憲堂訊諭令八月初一日驗河至驗照趙半溝果有陡

口搭板下有豬首渠過讓無水至八月十九日 軍憲想出一術着  等將豬首渠掏課  等下堂即撥夫掏

渠乃河低地高水仍不能上地至九月初一日  軍憲又想出一術着 等將豬首渠口斜開迎水上流  等

下堂即斜開渠口水仍不能上地至十三日  軍憲開明水不能上地之　自覺無術可出推內造下堂置之

不問  思碑已立起案优未結地成旱田糧納水地則包納之禍伊胡底乎況歷來積二十六河水正滿共不

掃籤打壩則水直下尚不能上渠到地倘歸初一十五又正上流趙半溝搭板來水日期河內無水何以澆地

且紅簿為通河而設並非為  等一渠而造則上下各河俱當遵守何上流趙半溝甲溝並無載搭板字樣而

今亦現有陡口可驗伊等下流四河並無載搭板字樣而今亦現有陡口可證似此自違紅簿而徒據紅簿以

繩人則仗勢奪水之情顯然可見乃此叩乞

恩淮提卷吊簿訊斷施行

批所控是否屬實仰平陽府督同臨汾縣勘驗明確秉斷結詳報察奪案關水利毋稍徇延致滋訟

蔓原呈併發照錄即徼粘批附

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等具呈蒙

軍憲批昨斷照依紅簿係內挿籤查明紅簿內並無挿籤障堰字樣故斷今照舊規並無斷今改则使水至初

一十五改為初二十六乃有村中與渠上字據今又牽拉趙半溝實屬多事不准

被告  許達 李文會 周建法 張雲龍 張太 許浩義 史恩鴻  李知溫 尉瑞喜

挿訟景文明  楊國柱 郝思明  樊居義 柴永堅 景愛禮 尉三壽  張等第

訴呈

為藐法訟無據上控懇  恩吊卷勘驗並祈摘釋事緣三月初七日關欽等以率眾奪水等情控　等　於  

撫院案下蒙批斷控是否屬實實仰      任憲督同臨汾縣勘驗明確秉公斷結詳報察奪案關水利毋稍

徇延致滋訟蔓原呈併發照錄即繳粘批附會批之下理合投案陳明下情實施得龍子祠平山之水臨邑沾

水利者二十分北麋河五令下官河五分上中河二分五石廟浚小渠五厘  等四河共地一萬一千二百餘

畝應分水七分每年興工掏河按舊規均攤但等豬首地僅二十一畝七分並無係毫水分不攤一文不興一

夫但紅簿載明許伊等初一十六日來水多年以末相安無事詎料刁生關欽等於去年三月十五日在生等

大河內挿籤障堰堆砌柳枝草等物阻  等每日澆灌四百余畝之水不能行程渠長巡水與伊等理論伊等

恨嫉巡查不能使水透入別河澆灌地畝及以泉水等情誣  等於   軍憲案下屢蒙勘訊已往結照依舊

規遵諭立碑永絕訟蔓伏思平泉之水其在先年水勢浩大每年澆灌六七餘輪近來泉涸水小終歲灌溉三

輪不足且廟後小渠迄今三載滴水不能入地此天災流行無可如何伊等無水分不興工之地每月澆灌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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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猶貪心不足挿籤障堰奪水阻程自行克伯反誣  等得步進步仗勢奪水似此不畏王法不顧天理不

講人情控誣   軍憲控誣房書控誣  等刁狡□訟情定難容若不懇  憲詳勘訊断究誣伊等藐法誣控

之罪則水程難行訟蔓日滋至許達等均係渠長巡水有晝夜督水行程之責倘一離河岸挽越來水無工盜

澆者滋生事端禍不可測  懇祈憲天施恩將許達李文會周建法張雲龍張太許浩義史思鴻李知溫尉瑞

喜等一併摘釋得耑心督水合渠萬民焚頂無既矣如有不合之處惟  等是問為此叩乞

恩准勘訊究誣摘釋施行

批渠長事務須訊問渠長方能明晰今該生等率懇將許達等九人一併摘釋不准該生等七名仍先取其店

保狀備查

為詞中行伯仗刁紊規懇  恩嚴懲刁狡事緣關欽等以率眾奪水等情控 等於   挨院案下  等遵傳於

四月間投訴一詞已蒙鈞批理宜靜候奈關欽等怙惡不悛本月內不遵舊規仍于初二十六日倚仗兇惡

挿籤截堰伯水阻程且將  等澗底過水暗洞用草束棗茨堵塞阻水下流不曷 等興夫掏河挖洞不料將  

等夫役牽至洞內淹死一名撈出伊等許多草束柳簽可驗圖利於己貽害於人情法難甘君不懇   憲集

案速訊嚴懲刁狡則 等行程之水畫為伊等伯奪矣為此叩乞

依奉結得關欽等告  奪一案蒙  懇訊明暫行斷今關欽等初一十五卯開酉閉木料蘆席禦水

掏挖渠底過水小橋旁用木槽過水橋東用兩池両礶澆灌地畝俟來年用水時勘驗再定日結是實

樊太老命大開宏恩即命張希載等督率各河照地興工鑿池通渠勿得隱瞞地畝怠情工程  仁言一出新

降甘霖

又臨邑北二十分除北磨河下官河十分而上官河應分十分之內新屬有首河二河三河暨青城準則上中

廟後小渠共為七河

計開各（七）河水分   上官首二三河分水五分三厘   上中河分水二分五厘

                     青城河分水一分六厘二毛      準則河分水一厘八毛

                     廟後小渠分水五厘 

凡有修理  是掏河修補黑龍堰  廟後小渠不占河底不應認夫  首二三河應認夫七分二厘

上中河應認夫二分         青城準則河應認夫一夫八厘

各河澆灌日期 （七河）  首二三河澆灌三十六日一週   青城河澆灌二十四日一週  準則河澆灌

一十八日一週

                      上中河澆灌二十八日一週     廟後小渠澆灌二十八日一週

豬首地在小榆村於三月十五日獻豬首一枚請首二三河渠長並青城河渠長上香許初一

十五日來水

以上四條俱照依紅簿騰錄

（三）具稟上官三河等頭賈永秀在案（年代不詳）

具稟上官三河等頭賈永秀在案

為水程臨邇悲釀奇禍懇  祈传訉以維舊章而免強霸串緣民等以存心截水等情稟控首河等頭秦皋弼

二河等頭陳紹先等在案蒙批令行區長辦理实係我恩愛民息訟之意迄今湏久毫無舉動刻下水程臨邇

伊等朋比作奸直將民等三河輪浧正水欲霸□為冬水二十九天之需陷民等三河至陰曆十一月初三日

不能使水渠民皆懷不平惟恐是日衝突釀成奇禍悔之晚矣為此再懇垂憐水浧關係民命生產准予傳訊

驗明方牌究斷誠為公德兩益狀祈

縣長恩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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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傳訊

四、碑文底稿

（一）廟貌落成（雍正十三年）

而廟貌將落成皆工紳士渠求父為記故直書其事使刻之石夫神依於人春秋告虔必有福應繼自今風雨

時差穀用成家給人足相與譽哺鼓腹以梟聖朝太平之世而不政其勤儉之風豈不美歟又為作祀神之歌

以綴日後龍宅于水号目闕鱗堂新廟翼翼前丹漆有光泉流不竭兮滋我稻梁畝取一種兮滿家穰穰我民

报賽兮牲肥酒香歲有事兮引之彌長龍出澤民兮風馬雲車雷聲不震兮雨則徐徐既優既□兮歸於共居

姑山汾水兮神人與俱坎坎擊皷兮吹笙與竿庶□居歆兮惠我農夫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平陽府事加三級紀錄三次王喬林識

  中憲大夫知平陽府事加一級紀錄之次辛廷珪

  奉政大夫請軍總捕並□水利車輛鹽法分府加一級紀錄二次李錩桓

  臨汾縣知縣趙想本

  襄陵縣知縣姚興滇、彭際賜　　 南橫渠叚煌等

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仲冬穀旦立

（此碑在獻亭下西邊前面）

（二）龍子祠重修重鐵禁口東石幫序（乾隆三十年）

龍子祠重修重鐵禁口東石幫序   乾隆歲次乙酉閏二月初六日吉立

夫灌溉必需乎水而水行各有其道故經界不可以亦不正分數不可以不明古之人嘗盡心於此以普美利

以杜爭端功至懋矣臨邑龍子祠水利至溥玄祠四五里許名席防村有鑄造鐵口鐵幫鐵底鐵幫之南両岸

俱有石條前民奉道按之公斷遵  府縣之鈞諭口要緊密不許疏闊底要四平不致高下廢地畝而限以水

數上官河定口九尺上中河定口二尺共斟酌至公而至本也且將分水之規口傍鑄鐵牌一面祠內立碑一

甬衙前立碑一甬再有分水之尺府縣庫內各存一根則前人之為後人計不更深且遠也乎昔前明隆慶六

年閏二月初六日勒銘垂後迄今二百餘年為日既久水石相剝其壞也理勢之必□者也茲為水口東岸踐

踏者眾石幫久已頹損坟河合五河之人聚族公議鳩功動眾照依舊制重新整理茲功成告竣首二三河仍

刻石於祠內之旁以誌年月以望後之人遇圯則修矣公矣慎庶美利享於矣窮爭端可以永杜也夫

上官河總理：國斈貢監生王衡撰文；平陽府斈生員張啟斌書丹

上官首河總理督工生員張資育等

上官二河總理督工生員崔維城等

上官三河總理督工生員孫世千等

首二三河渠長劉振邦、孟養牲、薛縛

（此碑在殿前東側前□□□）

（三）重修序（乾隆廿三年）

平水迴闊平陽八景之一也而清音亭為最臨襄澆灌實□□之但曆年頭遠  聖母殿脊既多倒塌亭榭櫺

砌亦未備幸縣尊朱公來臨此地概窗欞之未備諭補葺之宣殿其□清有志好音是懷乎緣是集眾鳩工重

加修理今已工程告成煥然一新行見湛思汪濊清政與清流而並茂而清音留遺於不□是為序

丙子科舉人李連枝撰

上官河碑記謝豪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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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河總理督工　生員李瑨等　渠長許□峰等

三河總理督工彭大雙等渠長蘭康等

青城河總理督工尉三仁等

時大清乾隆廿三年四月廿五日立

(此碑在正殿前東第一碑)

（四）龍子祠祈雨有應記（大元至正廿六年）

龍子祠祈雨有應記

晉寧路儒學教授邢台張昭撰

奉直大夫晉寧路吉州知州燕南王士元書

承奉晉寧路總管府經歷夷山李惟美篆

龍神祠距晉寧路西南一舍許在姑射山麓有泉出其下方流園折縈紆百里溉田餘萬頃神實主之民資其

利歲時修祀惟謹神之靈有禱軏應  國朝加封曰普澤康澤王故事每歲季□守土考祀於祠□正戊子夏  

朝廷以資善大交同知行宣政院故事相葛實理公來監是藩先是歲嘗不稔公至有秋今年□自晉不□至

於三月公以為憂用舊典有事於祠先期命文學修告互致禱及期公率循僚佐謹齋沐詰旦至祠下牲腯□

冽懇懇竭□禮嚴親和人神胥悅是時天朗氣清四無雲翳举豪昨比澈俎甘澍沛然彌旬方正沾濡霹靂並

物遂生於是耕考在野行□歌途識者曰雨之賜神之靈公之為也有司礱石將紀其事以文見謁予惟卓茂

為密令蝗石入境宋均守九江虎北渡河江陵之反風複火北劉昆也渙陽之麥走兩歧者張堪也感應之理

眙之美晉寧為侯服重鎮控制郡縣六十笈必擇人公嘗三拜御史少為憲長參贊中書亞中執法□曆中外

有年矣僚佐皆嘗驅聲省部出入朝廷相與為治灌然一堂之上民安物阜政平訟理至誠所感又何古人讓

我噫天人一理也幽明一致也人事感於下天麻應於上和氣玫祥戾氣致異理之必然閭闔之士一念之誠

尚能召祥致瑞況千里方面之寄乎諸公之誠神靈之惠不可不記也於是手書公字世榮大都人相葛實理

名也亞尹大都息息利沙清卿別駕朝廷阿實鐵穆耳 忽判朔庭脫之穆耳鄞推大都楊元善卿參謀夾山

李惟善伯元知事太原李仲源文璟照磨益都叚勵伯溫至正九年歲在乙丑夏五之七日謹記明年四月立

石董其役者府據覃懷韓師益子俗汾陽李憬租世也□臨汾縣朔廷塔失帖木兒仲璋縣尹  完

承務郎晉甯路總管府推官   董璽

昭信校尉晉甯路總管府判官  傅忠等

洪洞縣張守大書丹並題額

大元至正廿有六年歲次丙午四月穀旦

普應康澤王廟南北河渠水分如左

一總計水分四十分北二十分上官河七分渠長四人渠司一人堰子四人、夫定、刁舊、刁新、張務、

劉家、官□、崔思、叚澤、季家、雙溝、二老、辛息、南劉、衛新、衛藍、史家、楊八、王法、

新溝、第雙溝、神霄、雙溝、北樊、固小、澗北、寄家、馮家、泊莊、南樊、周大、徐大、徐

小、喬家、李家、孫家、孫十三、劉一、楊進、硯莊、青城雙溝、喬家、界穀舊、界穀新 以上

四十五溝自下而上行牌使水依次照用陳告水利人刁親等上中河二分半又上官河興夫四百五十名上

中河興夫八十三名半二河各以夫數分定水口下官河五河北磨河五分廟後小渠一分南廿分南橫渠六

分南應河四分中渠三分高石河二分半李郭渠二分晉掌小渠一分半東晉小渠半分

提調監造官臨汾縣尹張搏霄  路吏張或楊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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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修龍祠碑記（乾隆十一年）       

重修龍祠碑記        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立

粵稽平水  龍神祠由來久矣自前朝以逮　今歷代增修不可勝記共廟形萃龍特出西近姑射射東邑北

連劉鎮有齊雲落星之勢磅山帶河之形共清流澈湍滾滾而出右磐石旋儼若虹貫愈引彌長溉□十萬頃

田登覽之際萬象森列莫不心曠神怡寵辱皆忘陰陽之精豈非天造地設開千百造地设开千百□觀哉每

歲逢已月望前臨襄二縣士庶進香遊觀比冠蓋相望儽儽如貫珠凡有求必應利澤生民久矣 昭昭乎臨

襄邑侯與公以旱鬽為憂不忍者乙視斯民之�陷于上年孟秋月朔三日出行來祠祈禱雨澤於今歲閏三

月廿日仍率紳衿士庶祈禱於祀周旋前後左右見聖像有捐壞者即諭粉飾側有毀俯首下　階觀碑观記

顛仆在地乃前日　　府尊縣公諱不曾建立一時目擊心傷問□故　　未齊以致失悞即刻命八河渠長

捐奉相助重為修葺使廟貌煥然複新丹漆如故並前重修碑記　　　水之利者眾樂出資財共成嘉事彼

時縣公駕未歸邑甘霖下降所謂誠可格天□□□□□野清流洋溢萬民樂業蒞任以來仁慈為宅德被氣

外遠近咸悅

使水執照部份（一）

使水執照部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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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水合同部份

按地分水總簿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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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水規部份

興訟稟稿部份

編者按：由於篇幅所限，山西研究專號須分兩期刊登，謹此致歉。




